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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国财政农业投资存

在的问题

（一）财政投资农业的总量不足。
“五五”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比重为

13.2%，“六五”期间下降到9. 5%，“七

五”期间下降为 8.4%，“八五”时期平

均为 8. 8%， 1996 ～ 1998年为 10.7%。

可以看出：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呈

现出下降、徘徊和增长缓慢的趋势。需

要指出的是，如果剔除水利费用、 气

象费用，农业投入年均只占财政支出的

3% 左右，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财政对

农业的投入一般都保持在10% 左右。由

于财政投入农业的比例较小，因此很难

保证农业的健康发展。
（二）财政支农资金到位率低，挪用

挤占现象严重。由于农业对地方财政收

入的直接贡献相对较小，一些地方政

府受利益原则的驱动，对农业这种长

线产业的投资缺乏动力，甚至常常把农

业投资转移出去。据统计，国家财政对

农业的投入往往有30%不能及时到位或

根本就不能到位，被短期或长期挪用。

有的地方以财政收入有限、支出缺口较

大为由，明地暗地打农业的主意，采取

平衡预算和结转下年的办法，蚕食支农

资金。有的地方甚至把上级下拨的专款

改变用途，或用于其它建设项目，或用

于发工资，从而影响了支农资金预算的

正常执行。这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对支农

资金的使用缺少监督保障。
（三）财政支农的结构不合理。数十

年来，我国有60%的财政支农资金用于

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气象事业以及乡镇企

业的发展，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性支出的

仅占40%左右。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

果就是：

1. 农业科研投入下降，农业科技

贡献率低。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

总产值的比重，大体在 0. 2% 左右波

动，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1% 的平均投

资水平。由于经费不足也使得农业科

技的转化率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率只有 30% ～ 40%，而发达国家

为 80%，致使我国有2万多项农业科研

成果得不到推广和应用，成为摆在橱

窗里的 “样品”，并由此导致农产品

更新换代的速度慢，粮食亩产量多年

来出现徘徊、 增长缓慢的局面。

2. 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抵御自然

灾害能力不强。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

工程大多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由于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不足，大部分年久失修、设施老

化，配套不全，全国水库中约有 1 / 3

带病运行，60% 的排洪工程设施需要

维修，许多河道淤积，行洪排涝能力

下降。据调查，90 年代因水利设施老

化，农田灌溉面积每年减少 500 多万

亩，减少粮食生产能力达 20 亿公斤，

许多地方还是靠天吃饭。另外，由于

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使中低产田

的改造难以实现。而我国目前中低产

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80% 。

3. 土壤质量越来越差，综合肥力

下降，水土流失面积越来越大。据调

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8%，达 367 万平方公里；全国退化

草原面积达0. 82亿公顷，而且以每年

133万公顷的退化速度在扩大。每年大

约有 50亿吨的土质流入黄河，携带走

4 00 0 万吨的氮、磷、钾养分，比化

肥的全年产量还高出 60% 左右。耕地

的有机质含量平均已下降到 1.5%，远

远低于欧美国家2. 5% 至 4% 的平均水

平 。

（四）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地区不平

衡，影响农业均衡发展。在国家财政

对农业的整个投入中，地方财政是大

头，其份额往往占到 80% 左右，而目

前的问题也主要在地方。地方财政的

农业投入从预算的安排到预算的执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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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地方政府想投

入多少就投入多少，没有一 个标准。

从实际情况来看，沿海地区财政支农

的力度大一些，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

的力度小一些。这必然影响到我国农

业的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

区农业发展的差距必然会越拉越大。

二、改善财政农业投资的几点

建议

（一）加大政府农业投资的力度，确

保财政农业支出增长速度高于经常性收

入的增长速度。在当前财政困难的情

况下，一方面要把该收的收入收回来，

同时要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 G D P 的比

重，为支农提供较充足的财源：另一方

面要千方百计地节约资金，为财政支农

留有足够的资金。中央一级政府和地方

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

改变国家对农业投资比重偏低的状况，

在计划安排和资金投入上注重保证农业

发展的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

政府应该按照有关法规，使财政每年对

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至少不低于经常

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二）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财政农业投

资的职责范围。应通过界定各级政府

在农业投入上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建

立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支农

新的管理体制，即划分事权、分级管

理、专项补助，明确各级政府对农业

投入的责、 权、 利。根据政府承担

的农业生产建设与事业发展项目的收益

范围大小、有无外部效果，划分各级

财政支农的支出范围，充分体现谁受

益谁负担的原则。大致划分是：中央

财政应主要承担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全

局，属于全国范围或跨地区、 地方无

力承担或不适宜由地方承担的支出，

如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生态农业保

护工程，带有全局性、 方向性的重点

农业科技开发及大型粮棉基地建造

等：省级财政应主要承担全省性及跨

地市水利工程建设，全省性农林水利

事业发展项目，重大科技成果推广应

用等；市地县财政应在承担本地区域

农业工程设施建设与养护的基础上，

重点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建设社会化

服务体系及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

等。同时对本应由地方财政承担， 但

是地方无力承担的重要支农项目，上

级财政乃至中央财政应予以支持。另

外，要完善中央对地方的农业专项补

助资金制度，引导地方增加对农业的

投 入 。

（三）把握支农的重点。一是增加农

业科研投入，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要

加大对农业科研、 技术推广、 科技服

务网络的投入，帮助农户科学种田，为

农民提供新品种、新项目、新技术、新

农药，用科技提高农副产品的质量、产

量和价格。要充分利用当前农产品总量

供给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地

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增加科技含量

高的优质农产品生产，淘汰市场没有销

路、经济效益低的劣质产品生产。这样，

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

可以减少我国加入 W TO 以后，外国农

产品对国内农产品的冲击。二是增加农

业基本建设投资。重新确立国家投资在

农业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国家投资

的集中性、示范性、引导型和调控性作

用。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是国家农

业基本建设投资的重要来源，为保证今

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国家应较

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地

方也应比照中央的做法，较大幅度地增

加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要切实加

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对长江、黄河、松花江、淮河、海河、

辽河、珠江等七大江河进行大规模的清

淤除障的基础上，加固堤坝，提高防洪

标准。同时要对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利

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修，充分发挥

水利设施的防洪和灌溉功能。另外，要

增加投入改造中低产田，合理开发土地

后备资源。三是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保

护的投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

国要实现粮食的稳产、高产，除了增加

优良品种、增加资金投入以外，最主要

的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通过植

树造林、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

耕还湖，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减少

风、 水、 沙对土地的侵蚀，增加可

耕地面积。这一系列工作都需要财政

进行投资或给予补贴。

（四）建立财政监督机制，确保国家

支农资金及时全额到位。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财政支农职

能作用发挥的保证手段。要依法强化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农业投资预算

及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同时，要

加强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督促政

府的农业投资及时全额到位和有效使

用。
（五）完善农业投资法律体系。随着

政府新的产业投资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尽快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法，以强有

力的法律手段完善国家对农业投资的约

束。国家应根据农业市场筹资功能弱、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贡献大的特征，制定

长期农业投资法，规定长期农业投资规

模。并根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现实实力

的强弱，相应地制定短期农业投资法，

结合农业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规

定政府的短期农业投资规模。与此同

时，还应加大农业投资法的执法力度，

以切实保证国家对农业的投资真正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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